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ㄧ〇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9日（星期二）上午 9時整 

地 點：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三路五號（本公司二廠二樓大會議室） 

出 席：出席及委託出席所代表之股數計 187,445,333股（其中含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者 17,921,13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54,826,461

股之 73.55 %。 

出席董事：嚴瑞雄、莊國欽、三新（股）公司代表人嚴華洲、三新（股）公司

代表人嚴正、瑞秀投資（股）公司代表龔宣任、郭火城、嚴慧真、

董揚光 

出席獨立董事：陳輝雄、蕭庭郎、王泊翰 

列 席：劉裕祥會計師、嚴天琮律師 

主 席：嚴瑞雄董事長                   記錄：何紫妘  

一、 宣布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一) ㄧ〇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 ㄧ〇八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三) 一〇八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 
1. 依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第 30條之 3，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

稅前淨利扣除分配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淨利）扣除累積虧損後，

如尚有餘額應提撥不低於 1％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5％為董事酬

勞。 

2. 本公司ㄧ〇八年度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ㄧ〇九年三月十

六日董事會依本公司之公司章程規定，決議以現金方式分派員工

酬勞新台幣 3,894,258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944,0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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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舉事項 

(一)案由：全面改選董事案。〈董事會提〉 
說明： 

1. 本公司第 17屆董事任期將於 109年 6月 19日屆滿，擬配合本

次股東常會辦理全面改選董事。 

2. 依本公司章程第 15條規定，應選董事 13人（含獨立董事 3人），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3. 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三年，自 109年 6月 9日至 112

年 6月 8日止。原任董事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4. 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董事選舉辦法」

請參閱附錄三。 

5.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件三。 

6.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選舉別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嚴瑞雄 236,566,169 

董事 三新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嚴華洲 193,285,394 

董事 三新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嚴正 192,788,783 

董事 瑞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贊仁 192,258,342 

董事 燦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嚴璐 191,470,397 

董事 弘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俊良 191,299,764 

董事 東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鳳輝 191,179,791 

董事 董揚光 189,615,505 

董事 嚴慧真 189,419,204 

董事 宇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莊宇傑 188,618,490 

獨立董事 范炘 139,395,753 

獨立董事 王泊翰 138,770,999 

獨立董事 喻銘鐸 138,326,604 

 

 

五、 承認暨討論事項 

(一) 案由：ㄧ〇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明： 
1. 本公司ㄧ〇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

表），業經董事會編造完竣。其中財務報表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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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事務所劉裕祥會計師及許瑞軒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

書及盈餘分配案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出具審查

報告書在案。 

2. 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

參閱附件四。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7,445,333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82,776,351權 

（含電子投票 13,252,720權） 
97.50% 

反對權數：7,478權 

（含電子投票 7,478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661,504權 

（含電子投票 4,660,932權） 
2.48%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二) 案由：ㄧ〇八年度盈餘分配案。（董事會提） 

說明： 
1. 本公司ㄧ〇八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依本公司之公司章程

規定，擬具如下表，敬請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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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擬定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0.2元，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

元為止（元以下不計），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

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之順序逐一滿足至 1元調整，至符合

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3.現金股利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

等相關事宜。

4.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

發生變動而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7,445,333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83,114,564 權 

（含電子投票13,590,933權） 
97.68% 

反對權數：14,711權 

（含電子投票 14,711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316,058權 

（含電子投票 4,315,486權） 
2.3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三) 案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董事會提） 

說明： 
1.配合法令增（修）訂及公司實務需要，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部分條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7,445,333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83,108,884權 

（含電子投票 13,585,253權） 
97.68% 

反對權數：20,339權 

（含電子投票 20,339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316,110權 

（含電子投票 4,315,538權） 
2.3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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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敬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明： 
1. 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爰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

解除本次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3. 擬請解除被提名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之內容，請參閱附件

六。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7,445,333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83,103,726權 

（含電子投票 13,580,095權） 
97.68% 

反對權數：26,017權 

（含電子投票 26,017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315,590權 

（含電子投票 4,315,018權） 
2.3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六、 臨時動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 散 會：同日上午 09時 32分，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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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ㄧ〇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ㄧ〇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民國108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 營收方面： 

本公司 108 年度個體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以下同）5,422,528 仟元，較 107 年度

6,476,271 仟元下滑 16%。本公司 108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11,000,093 仟元，較

107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11,625,277 仟元下滑 5%。 

2、 損益方面： 

108 年度歸屬於母公司之稅後淨利 58,947 千元，較 107 年度 312,225 仟元，減少

253,278 仟元，主要來自集團子公司獲利減少以及人民幣貶值之匯率波動因素所

致。 

 母公司個體（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年度 107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5,422,528 6,476,271 (1,053,743) -16% 

營業毛利 1,013,849 1,207,560 (193,711) -16% 

營業費用 932,534 1,105,933 (173,399) -16% 

營業利益 81,315 101,627 (20,312) -2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6,402) 193,976 (220,378) -114% 

稅前淨利 54,913 295,603 (240,690) -81% 

本年度淨利 58,947 312,225 (253,278) -81% 

 集團合併（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年度 107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11,000,093 11,625,277 (625,184) -5% 

營業毛利 2,475,978 2,715,518 (239,540) -9% 

營業費用 2,205,337 2,297,955 (92,618) -4% 

營業利益 270,641 417,563 (146,922) -3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7,729) 59,790 (197,519) -330% 

稅前淨利 132,912 477,353 (344,441) -72% 

本年度合併淨利 89,620 397,299 (307,679) -77%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 58,947 312,225 (253,27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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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三) 研究發展狀況 

    近年東台精機的技術發展著重在發展積層製造設備、整合複合加工設備、自動化

系統與智能軟體，以虛實整合技術打造彈性生產線應用於智慧製造。除切削加工工具

機外，針對 PCB 之加工設備亦同步投入並取得成果。 

    108 年研究發展費用（包含政府補助款收入）計新台幣 215,565 千元，其中成功開

發的設備如下所述： 

1. PCB 鑽孔機─高速化，生產效率再強化

新一代 SDL 系列線性馬達機械鑽孔機，採用高強度鋁合金結構與高性能線性馬

達系統，有效提升鑽孔機速度、精度與穩定度。提供客戶加工 BGA 與 5G 產品的設

備選擇。 

2. 雙雷射複合加工機─多樣加工任務需求解決方案

TLCU-660 雙雷射複合加工機，結合 UV 與 CO2雷射加工系統在同一機台設備

上，提供客戶多樣加工任務需求解決方案。廣泛應用在先進半導體封裝製程與 5G

產品鑽孔加工製程上。 

3. TLMPCB智慧生產管理系統─掌握設備狀態，強化生產管理

TLMPCB智慧生產管理系統，可連接東台生產之 PCB 加工設備，藉由機台生產

訊息收集與異常回報，提供客戶生產管理應用。多種機台監控機能，可降低客戶異

常與提昇生產稼動率。 

4. 航太零件修補暨加工製程與線上量測技術

開發積層製造與工具機智慧機械加工技術及線上智慧型量測系統技術，並整合

3D 修補暨加工製程技術、線上 3D 量測系統、CNC 精密加工與 AM 積層加工、無

人化供料系統、產線彈性化排程技術，建立了完整航太零件修補暨加工 CPS 示範產

線。 

5. CNC 臥式車床─剛性再進化

TE 系列式接續熱銷機種 TNL-100T 的新一代 CNC 車床，剛性進一步強化，搭

載伺服刀塔，並可選配動力刀塔及副主軸，一次完成多樣工序。 

年度 

分析項目 

合併財務分析 

108 年度 107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64.59 66.16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45.62 236.9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11 2.76 

股東權益報酬率(%) 1.48 6.69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5.22 18.73 

純益率(%) 0.81 3.42 

基本每股盈餘(元) 0.23 1.23 

7



二、 民國109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民國 109 年度經營方針： 

1. 提升產品競爭力

2. 強化公司營運力

3. 推動數位轉型力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109年全球遭逢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加上先前中美貿易戰之影響，企業資本財投資

轉趨保守，但也逐漸產生生產基地移轉之效應，設備需求將慢慢浮現，東台營運

方向亦調整為分散市場及全球布局的策略；此外，電子設備事業處營運亦受新冠

肺炎影響，但5G和半導體需求樂觀，未來營運展望正向。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整合機械設備及技術服務，作為協助客戶邁向智慧製造領域的最佳解決方案提供

者。 

1. 生產策略

(1) 提升生產效率，降低製造成本，落實品質保證。

(2) 成立智慧製造戰情中心，實現數據管理可視化現場。

(3) 持續落實六大指標精實革新。

(4) 整合現有關鍵物料與模組化設計，實現多機種共用料。

2. 銷售與市場策略

(1) 瞭解客戶需求和痛點，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

(2) 透過東台 TIMS（智慧製造系統）及 TLM（智慧整廠監控）協助客戶轉型智

慧製造。 

(3) 提高中國區在地化生產佔比率，佈局新能源車、航太、5G 產業。 

(4) 積極拓展東南亞及印度市場。 

3. 產品策略

(1) 智慧機械（工具機/3D 列印機 + TIMS 智慧元素）。

(2) 智慧產線（整線/整廠 + TLM 智慧元素）。

(3) 智慧服務（CPS 虛實整合/MOM 製造運營）。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東台願景希望成為全球機械產業頂尖設備及加工方案的領導廠商，以提供客戶邁向智

慧製造領域的最佳解決方案為使命，公司內部積極推動數位化轉型與重點人才培育，

對公司產品發展推動模組化設計與智慧化元素，並進行整體產品線整合，可快速提供

客製化需求與差異化功能，以期未來能成為加工製造方案的提供者，也成為值得客戶

信賴的最佳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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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08 年的全球經貿狀況，牽動局勢的依舊是美中貿易戰，也讓各國企業忐忑不安，投

資需求減少，總體經濟面臨緊縮的風險。近期貿易摩擦似乎逐漸有平息之勢，但 109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發，瞬時讓全球經濟陷入另一個黑洞，疫情為全球經濟帶來

高度不確定性，使全球供應鏈產生斷鏈危機，產業面的流動性風險增高。 

董事長：嚴瑞雄      經理人：嚴瑞雄     會計主管：何紫妘  

9



附件二：ㄧ〇八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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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類別

東台精機(股)公司董事長

東台精機(股)公司董事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貿聯控股(BizLink Holding Inc.)

-董事代表人

宇源投資(股)公司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BA 邏輯電子(股)公司總經理

代表人：莊宇傑 -金融分析碩士 邏輯電子(股)公司董事

A.T. Kearney, Greater China

-科爾尼管理諮詢公司經理

弘邁(股)公司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康瑞行銷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代表人：郭俊良　全球企業家組 寶城數位行銷有限公司負責人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電腦碩士 弘邁(股)公司董事長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MS)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

東台精機(股)公司董事

東台精機(股)公司監察人

三新(股)公司 東台精機(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代表人：嚴華洲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三新(股)公司董事長

三新(股)公司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系 東台精機(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代表人：嚴正 -研究所碩士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哥倫比亞大學工業工程 三新(股)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

-研究所碩士 台灣油研(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燦英投資(股)公司 美國西北大學整合行銷 東台精機(股)公司總管理處協理 5,389,530

代表人：嚴璐 -研究所碩士 -發言人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學士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財團法人精密研究發展中心

監察人

東台精機(股)公司董事

東台精機(股)公司監察人

三新(股)公司主辦會計

瑞秀投資(股)公司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

代表人：陳贊仁 東捷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漢錸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群創光電(股)公司總廠長

董事 嚴慧真 政治大學會計系 1,420,047

董事 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碩士 8,918,693

董事

董事 1,233,120

董事 4,248,622

董事 董揚光 國立屏東農專獸醫學系 2,209,526

董事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系學士 7,987,080

董事 7,987,080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簡歷
持有股數

董事 嚴瑞雄 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學士 5,480,200

附件三：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附件三】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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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

類別

東英投資(股)公司 東台精機(股)公司中國區

代表人：邱鳳輝 -事業處副總

蘇州東昱精機有限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東昱精機(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會

-台灣車輛系統整合聯盟顧問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二代大學

-策略導師

台大創新創業中心指導業師

福特六和汽車總裁、財務長

長安福特馬自達發動機營運副總

江鈴汽車(股)公司(中國)董事、

總裁、執委會主席

成功大學會計學士 詳崴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中山大學企管碩士 全球傳動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中宇環保工程(股)公司獨立董事

東台精機(股)公司獨立董事

鉅申能源(股)公司監察人

瑞陞財務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經理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 神盾(股)公司副董事長

-MBA 開宇研究諮詢(股)公司總經理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獨立董事 喻銘鐸 -

獨立董事 范炘 密西根大學機械博士 -

獨立董事 王泊翰 -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簡歷
持有股數

董事 南亞工專機械動力科 3,53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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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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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附件五】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前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者外，應依本規範辦理。 

第一條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

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

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變更之。股東……(略)。 

第八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

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

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

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更之。股東……(略)。 

配合 107 年起上市上

櫃公司全面採行電子

投票，並落實逐案票決

精神，修正第一項。 

第十二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

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

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二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

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

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

投票時間。 

為免股東會召集權人

過度限縮股東投票時

間，致股東因來不及投

票而影響股東行使投

票權利，修正本條。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

六日訂立，民國一零四年六月十

七日第一次修正，民國一零五年

六月七日第二次修正。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六

日訂立，民國一零四年六月十七

日第一次修正，民國一零五年六

月七日第二次修正，民國一零九

年六月九日第三次修正。 

增列修訂本次修訂日

期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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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長、貿聯控股(BizLink Holding Inc.)董事代表人

亞太菁英(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譁泰精機(股)公司董事長

蘇州東昱精機有限公司董事長、PCI-SCEMM 董事長

富臨科技工程(股)公司董事長、永鑫光電(股)公司董事長

東鋒機械自動化(股)公司董事長、Tongtai Machine &Tool Japan Co, LTD董事長

東昱精機(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東台鑫貿易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皓騰欣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總經理

TongTai Seiki Vietnam Co.,Ltd董事長、Tong-Tai Seiki USA, INC. 董事長

TongTai Machinery Co., Ltd董事、Tongtai Machine Tool(SEA) Sdn Bhd董事

Tongtai Machine Tool(MFG) Sdn Bhd董事

Tongtai Europe B.V. 董事、賽博爾雷射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友勝機械(股)公司董事、三新(股)公司監察人代表人

董事 宇源投資(股)公司 邏輯電子(股)公司總經理

代表人：莊宇傑 邏輯電子(股)公司董事

董事 弘邁(股)公司 寶城數位行銷有限公司負責人

代表人：郭俊良　弘邁(股)公司董事長

董事 三新(股)公司 三新(股)公司董事長、椿億實業(股)公司監察人代表人

代表人：嚴華洲 省力機器工業(股)公司董事、貿隆機械(股)公司董事長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友勝機械(股)公司監察人代表人

富臨科技工程(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三新(股)公司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譁泰精機(股)公司監察人

代表人：嚴正 椿億實業(股)公司董事代表人、貿隆機械(股)公司監察人代表人

三新(股)公司董事代表人、台灣油研(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漢錸科技(股)公司監察人代表人

董事 燦英投資(股)公司 Tongtai Machine Tool(MFG) Sdn Bhd董事、PCI-SCEMM董事

代表人：嚴璐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蘇州東昱精機有限公司監察人

永鑫光電(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瑞秀投資(股)公司 東捷科技(股)公司董事兼總經理、漢錸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代表人：陳贊仁 博隆精密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富臨科技工程(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永鑫光電(股)公司董事代表人、晶彩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咸陽彩虹智能裝備有限公司董事、寧波東捷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寧波奇捷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 東英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邱鳳輝

蘇州東昱精機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東昱精機(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職稱

董事

姓名 兼任公司及職務

嚴瑞雄

附件六：董事候選人兼任之競業情形 

【附件六】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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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公司章程 

【附錄一】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為 Tongtai Machine & Tool Co., Ltd.。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2.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3.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5.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6. CD01040 機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7. 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8. 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9. CQ01010 模具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10.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限區外生產經營)

11.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2. 研發、設計、生產及銷售下列產品：

(1) 印刷電路板鑽孔機與成型機。

(2) 線性馬達綜合加工中心機。

(3) 高速綜合加工中心機。

(4) CNC 電腦數值控制精密車床。

(5) 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及其相關零組件。 

(6) 經營前述產品之國際貿易業。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南科高雄園區，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後得

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四條： 本公司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或相關法令規定辨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以下同）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壹拾元，

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其中壹仟萬股保留供公司發行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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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認購股份數額使用，均得分次發行。未發行股份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

行。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經濟部（以下簡稱主

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依法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保管。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亦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不

適用前二項規定。 

本公司股務處理作業，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股票之更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收買股份之轉讓對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給對象、發行新股時

承購股份之員工及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制定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並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之。但有正當事

由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前三十日，臨時會應於開會前十五日將開會日期、地

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遇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出席時，

得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主席，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一條： 股東會如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額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方得開會，其決議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所列無表決

權，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第十三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議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依相關

法令規定計算之。股東委託出席之辨法，除依公司法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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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辨理。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 183 條規定辦理。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至十三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本公司前項所定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

事至至少三人。 

全體董事之最低持股比例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

則」辦法。 

獨立董事職權之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成員、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

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另訂之。 

本公司得依法令規定或業務需要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第十六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七條： 公司業務之決策由董事會決定之，除公司法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

均由董事會議決之。 

第十八條： 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

國內外業界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十九條： 董事長代表公司綜理本公司一切業務之決策，董事長因故不能執行其職務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條： 董事會之權責如下： 

1. 核定重要規則細節。

2. 造具營業計劃書。

3. 審核預算及決算。

4. 提出分派盈餘及彌補虧損之議案。

5. 資本增減計劃之審議。

6. 分支機構設立、改組或撤消之議定。

7. 行使其他─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之職權。

董事會除依公司法第二○三條或第二○三條之一規定召集外，其餘由董事長

召集並任主席，董事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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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第二一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

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二二條：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第二三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

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第二四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發各董事。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二五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及經理人若干名，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 

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六條：公司經理人員不得兼任他公司之經理人，並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業務， 

但因本公司業務上需要，經董事會過半數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六 章   會 計 

第二七條：主辦會計係在董事會指揮，總經理監督之下辦理會計事務，其任免由董事會以 

過半數之同意行使之。 

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購買責 

任保險。 

第二八條：本公司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九條：董事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造下列各項表冊，依法定程序提交股東會請求

承認︰ 

1. 營業報告書。

2. 財務報表。

3. 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三十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並提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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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連同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作為可

供分配之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

利。 

本公司配合整體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配合公司長期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經營、

穩定經營發展，並考量平衡穩定之股利政策，將視投資資金需求及每股盈餘之

稀釋程度，適度採取股利政策，其分派步驟如下： 

(一) 決定最佳之資本預算。 

(二) 決定滿足前項資本預算所需融通之資金。 

(三) 決定所需融通之資金多少由保留盈餘予以支應。 

(四) 可供分配盈餘視營運需要保留適當額度後，得以股利分配予股東，且

現金股利不少於全部股利發放金額的百分之五十。 

第三十條之一：本公司如擬將買回本公司之股份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

工，應依「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十條之一及第十三條規

定，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議後，始得辦理轉讓。 

第三十條之二：本公司如擬以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七十六條規定，

經股東會決議後，始得發行之。 

第三十條之三：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並提撥不高

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再依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述所稱之當年度獲利係指當年度稅

前淨利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淨利。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

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相

關辦法授權董事會制定之。 

第三一條：本公司無盈餘時不得以本章程第三十條分配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三二條：本公司組織規程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三三條：本章程未規定事宜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四條：本公司基於業務需要及互惠原則，得對外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第三五條：本公司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轉投資，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 

三條有關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三六條：本章程於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訂立，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廿五日第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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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第二次修正，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六日第三次修正，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六日第四次修正，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第五次修正，民

國六十八年十月廿四日第六次修正，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七日第七次修正，

民國七十年八月五日第八次修正，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第九次修正，民國

七十二年八月廿一日第十次修正，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廿二日第十一次修正，民

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第十二次修正，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廿三日第十三次修正，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廿一日第十四次修正，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廿五日第十五次修

正，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廿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廿五日第十七

次修正，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八次修正，民國八十年六月十八日第十

九次修正，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次修正，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廿二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民國八十三年八

月十五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民國八十

六年四月三十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廿一日第二十六次修正，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六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六日第二十八次

修正，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廿六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第

三十次修正。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卅一次修正。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六

日第卅二次修正。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卅三次修正。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四日第卅四次修正。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第卅五次修正。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第卅六次修正。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第卅七次修正。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十五日第卅八次修正。民國ㄧ〇一年六月五日第卅九次修正。民國ㄧ

〇二年六月十九日第四十次修正。民國ㄧ〇三年六月十八日第四十一次修正。

民國ㄧ〇四年六月十七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民國ㄧ〇五年六月七日第四十三次

修正。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民國一○八年六月六日第四

十五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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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 

【附錄二】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

範辦理。 

二、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

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並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權數。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三、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四、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 

五、 公司得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

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六、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七、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數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時，如出席

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八、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更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準

用前項之規定。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

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

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

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

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一、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

44



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

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二、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三、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

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四、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

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

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十五、 股東會之決議，對依法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總數；依法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十六、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十七、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八、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十九、 本規則未盡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二十一、 本辦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六日訂立，民國一零四年六月十七日第一次修正，

民國一零五年六月七日第二次修正。 

45



附錄三：董事選舉辦法 

【附錄三】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之，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數，並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董事選舉時，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 192-1 條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以所得選舉權數較多之被選舉人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所得選舉權數相同而

超過規定名額時，以抽籤決定之。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四條：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及記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任務，監票員應

具有股東身分。 

第五條： 選舉票由本公司製備，應明列出席證號碼編號及選舉權數，並加蓋公司印章。 

第六條：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姓名，並加註股東戶號、身份證字號及

選舉權數。但法人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欄應填列該法人全銜戶名，或填

列該法人全銜戶名及其代表人姓名。 

第七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 非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所製備之選舉票。 

二、 未經投入投票櫃（箱）之選舉票。 

三、 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櫃（箱）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定之名額者。 

五、 僅填寫被選舉人之姓名，而未加註股東戶號、身份證字號；或僅填寫股東戶號、
身份證字號，而未加註被選舉人之姓名以資識別者。 

六、 所填被選舉人之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所列不相符或姓名與身份證字號不
相符者。 

七、 除被選舉人姓名、股東戶號、身份證字號及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符號、圖文
者。 

八、 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股東戶號、身份證字號及選舉權數中任一項被塗改者。 

九、 字跡模糊致無法辨別者。 

十、 選舉人所投之選舉權數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舉權數總和者。 

第八條： 投票櫃（箱）由本公司製備，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九條： 選舉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當選人名單。 

第十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六日訂立，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第一次修正，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第二次修正，民國一零四年六月十七日第三次修正，民

國一零五年六月七日第四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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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附錄四】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公司截至109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開始日（109年4月11日）止，股東名簿記載之個

別及全體董事之持股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持有股份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嚴瑞雄 5,480,200 2.15% 

董事 莊國欽 2,059,318 0.81% 

董事 郭火城 2,516,722 0.99% 

董事 
瑞秀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龔宣任 
8,918,693 3.50% 

董事 
三新(股)公司 

代表人：嚴華洲 
7,987,080 3.13% 

董事 
三新(股)公司 

代表人：嚴正 

董事 
東英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邱鳳輝 
3,534,259 1.39% 

董事 董揚光 2,209,526 0.87% 

董事 嚴慧真 1,420,047 0.56% 

獨立董事 陳輝雄 0 0.00% 

獨立董事 蕭庭郎 0 0.00% 

獨立董事 王泊翰 0 0.00% 

合計 34,125,845 13.40% 

二、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54,826,461股，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

核實施規則」第二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股成數為5％，但最低不得少於

15,000,000股。復又依同條第二項規定，選任獨立董事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

體董事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之八十。是以，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2,000,000 股。 

三、 本公司截至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09年4月11日）止，全體董事之持股數合計為

34,125,845股，符合法定成數標準。 

四、 董事東英投資(股)公司代表人王森茂因退休，於108年12月30日辭任董事。 

註：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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